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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言二拍继承了先秦神话、魏晋六朝志怪及唐传奇的生态题材和生态精神。因其商业性与通俗性特征，小 

说的生态题材充满了浓郁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主要以教化的形式出现，涉及到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 

义务等诸多方面。重新体认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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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生态问题日趋突出，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仁民而爱物” 

的生态伦理日益受到重视。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 

说道：“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天和地，世界万物以及人 

的生命，道德以及自然现象，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整 

体。……在对于自然的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远远跑 

在中国人的前头，但是作为自然的意识的一部分的生 

命都迄今在中国找到了最高的表现。” [1](308−309) 中国人 

的生态智慧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而文学作品则成 

了生态哲学的诗意表述，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 

就是生态的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纯然 

的景物描写还是动植物的拟人化表述，乃至于仙境洞 

窟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随着‘人类纪’的到 

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紧迫、更严 

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的历史，同样 

应当在这个统领全局的视阈内重新审视。” [2](181) 基于 

此，本文试以我国古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为例， 

探讨分析其中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 

《三言二拍》中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且具有生态意 

蕴的主要篇目如下：《拍案惊奇》卷三七《屈突仲任酷 

杀众生》，《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 

心》；《醒世恒言》第六卷《小水湾天狐诒书》，《醒世 

恒言》第五卷《灌园叟晚逢仙女》；《警世恒言》第五 

卷《大树坡义虎送亲》；《警世通言》第二十卷《计押 

番金鳗产祸》。这些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题材，有的 

是小说的正话，是以故事的形式宣扬人与自然相亲 

的，生态教化是小说的主要意图；有的是小说入话中 

的一部分，或是正话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入话诗及 

插入的议论中， 则明显表明教化意图； 还有一些篇目， 

有关生态的话语只是偶而提及。在这些教化中，作者 

流露出有关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义务等诸多生 

态伦理观念。 

(一) “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 

儒释道三家都重视生，重视生命的正常性。《周 

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最基本的德。 

天地之所以如此浩淼广大，在于其厚德载物，涵容万 

物，并使之各不相害。儒家追求“仁”，“仁者，人也”， 

仁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真正的仁者爱民，爱人，并 

将此心推而及物， 仁民而爱物。 董仲舒云： “质于爱民， 

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仁 

心所至，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篇》)， 

后来的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 也是对仁的发挥。 

道家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积德累 

功，慈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太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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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篇》)之语。 [3](13) 佛教以慈悲性看世界，倡导众生平 

等，反对杀生。 

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家几乎都受到儒释道的熏 

染，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的小说以反映市民的 

生活为主，充满了现世关怀。 [4] 小说家将爱人利物的 

情怀推广到物，“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将人好 

生恶死之情推而广之，倡导对其它生命的关怀。凌濛 

初《屈突仲任酷杀众生》就是劝人关爱自然生命之 

作。 [5] 在入话诗中，作者首先表明观点：众生皆有命， 

畏死有同心。何以贪饕，冤仇结必深。接下来议论道： 

话说世间一切生命之物，总是天地所生，一样有 

声有气有知有觉，但与人各自为类。其贪生畏死之心， 

总只一般；衔恩记仇之报，总只一理。 

小说还对“天生万物以养人，食之不为过”之论加 

以驳斥，指出此乃是以人为中心论的腐说，并反问道： 

“那虎豹能食人，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虎豹的不成？ 

蚊虻能嘬人， 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蚊虻不成？”凌濛初 

认为，牲畜皆有灵性，都贪生畏死。入话中，两牛知 

道自己将要被杀后，一牛不吃草，“只是眼中泪下”； 

另一头牛同样不食，见有人来，“把双蹄跪地，如拜诉 

的一般”。作者说这些“怕死的众生与人性无异的”故 

事，希望“随你铁石做心肠，也要慈悲起来”。作者刻 

画了一个为了口腹之欲，不断杀生的屈突仲任的形 

象。屈生好杀，为了更好的吃法，不惜凌虐动物，花 

样百出。“或生割其肝，或生抽其筋，或生断其舌，或 

省取其血，道是一死便不脆。”小说家让屈生入冥受 

罚，让被杀众生向其讨命，再放其回生，让他向众人 

讲述杀生之报，以致好些人都生了放生戒杀的念头。 

小说最后，用偈语道： 

物命在世间，微分此灵蠢。一切有知觉，皆已具 

佛性。取彼痛苦身，供我口食用；我饱已觉膻，彼死 

痛犹在。一点嗔恨心，岂能尽消灭？所以六道中，转 

转相残杀。愿葆此慈心，触处可施用。起意便多刑， 

减味即省命。无过转念间，生死已各判。及到偿业时， 

还恨种福少。何不当生日，随意作方便：度他即自度， 

应作如是观。 

凌濛初等并非一味宣佛，但是，他赞成佛道的爱 

惜众生之说，并以六道轮回、地狱受罚等报应观告诫 

世人，人应以度己之心度物，“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 

心”，以慈悲之心看众生，物虽至微，亦系生命，人欲 

积德累功，应仁民爱物，不可贪杀。 

(二) “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 

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的时候，常常 

过分夸大人的主体性。对自然的敬畏弱化了，或忘记 

了自然的能力与灵性。 实际上， 动植物一样具有灵性， 

具有主体性。谭峭《化书》云：“禽兽之于人也何异？ 

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 

鸟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 

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 [6](41−42) 小说家以故事告 

诫世人，“万物皆有情”，自然与人类是平等的，人类 

不能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在小说家笔下，动植物均 

有情感，虽为异类，多具人情，其感情之丰富，智慧 

之发达并不亚于人。 

“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站在自然的角度， 

自然都是具有主体性的，它们都有灵性，有喜怒哀乐， 

也有爱恨情仇。对物有恩，物会报恩，倘若伤物害物， 

则物会报怨。朱熹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 

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若戕贼之，便枯 

悴，不复悦怿，亦似有知者。” [7](199) 《醒世恒言》第 

二卷入话故事中，三兄弟要分家，商议准备将门口的 

紫荆花树也砍了分。 [8] 当时，紫荆花开得极其茂盛， 

次日去砍树，见“枝枯叶萎，全无生气”，将手一推， 

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及至兄弟和好，不再分家， 

也不再砍树时， “其树无人整理， 自然端正， 枝枯再活， 

花萎重新，比以前更烂漫”。如果这个故事不过是对入 

话诗中“紫荆花下还家日”的解释，其主旨是宣扬兄弟 

友爱，算不上是有意识的生态表达的话，《灌园叟晚逢 

仙女》则就是有意宣扬人与自然相亲了。头回故事中， 

杨花、桃花、李花、石榴花化成人聚于崔玄微家，面 

对封十八姨(风)，歌声中充满容华易消歇的惨淡。小 

说直言道：“只那惜花致福，损花折寿，乃见在功德， 

须本是乱道。列位若不信时，还有一段《灌园里晚逢 

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说与列位看官们听。若平日爱 

花的，听了自然将花分外珍重。内中或有不惜花的， 

小子就将这话劝他，惜花起来。”可见，作者讲述这个 

故事，就是要人惜花爱花。 

植物有情，动物更甚。《小水湾天狐诒书》作者开 

篇议论道：“蠢动含灵俱一性，化胎湿卵命相关。得人 

济利休忘却，雀也知恩报玉环。”站在物皆有情的角 

度，小说家主张以平等之心待之，反对刻薄待物。这 

个入话诗是对全文主题的概括。在入话叙述杨宝救雀 

故事后，再引诗云：“黄花饲雀非图报，一片慈悲利物 

心。累世簪缨看盛美，始知仁义值千金”。正话故事讲 

述了王臣在小水湾见两狐看书，以弹弓伤一狐，并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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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狐狸要不回天书，于是变成王臣的家人，设计 

使王臣家计由富余变为贫困， 并夺回了天书。 在这里， 

人不是主角，而是陪衬。狐以其变化的能力及智慧将 

人玩于股掌。小说将人的兴衰得失与动物命运挂钩， 

其目的在于劝告世人：“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仁、莫效 

那少年招灾惹祸。”“闭口时须闭口，得放手时须放手。 

若能放手和闭口，百岁安宁有八九。”《计押番金鳗产 

祸》写作目的亦是如此。计押番钓一金鳗，金鳗言它 

是金明池掌，并言：“妆若放我，教当富贵不可言尽； 

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死于非命。”计妻不知就里，杀 

了金鳗。后来，计押番一家果然死于非命。小说结尾 

总结道：“大凡物之异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诗为证： 

李救朱蛇得美姝，孙医龙子获奇书。劝君莫害非常物， 

祸福冥中报不虚。” 

《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勤自励好杀虎，忽遇一 

黄衣老者，云：“好生恶杀．万物同情。自古道：人无 

害虎心，虎无伤人意。郎君何放必欲杀之？……郎君 

若自恃其勇，好杀不已，将来必犯天道之忌，难免不 

测之忧矣。”后勤自励救一陷于阱中的虎，因从军十年 

不归，未婚妻被设计嫁与他人。虎夺女还勤自励，以 

偿救命之恩。结尾说道“但行刻薄人皆怨，能布恩施虎 

亦亲。奉劝世人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此处虽说 

是“饶人”，结合小说，又何尝不是指物呢。换个角度 

而言，把物当成人看，以待人之心去待物，弱化人的 

中心地位，重新确立自然的主体地位，才能构建人与 

自然的和谐，这正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魅力所在。 

李约瑟曾经评论道：“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 

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 

中国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 

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 

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 

能与它和谐共处。” [9](338−339) 

(三) “人既为鱼，鱼复为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化，在先秦神话中有很多记 

载。这些记载实际上是天人一体，人天为一的形象化 

表述。人天为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人是自然 

之物，与其它生物一样都为自然之子。人生于自然， 

而后归于自然，人之行必须合符自然规律，在生命观 

表现方面，便是“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其次，相对论 

的观点。 “自其异者视之， 肝胆楚越也； 自其同者视之， 

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再次，天人相应的观 

点。“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淮南子∙精神 

训》)，汉代董仲舒亦言：“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 

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 

阳义》 )诸多的原因， 使人们相信， 人与自然是一体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指出：“对于东方人 

来说，自身和世界是同一事物，东方人几乎是不自觉 

地相信，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和 

谐。” [10](37) 

就话本小说所见，精怪经常化为人，与人交往。 

倘若不是特殊原因，根本不知道其为非人。王臣所见 

王福等家臣，王臣的兄弟，虽为狐所化，但与人有何 

区别？《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中，一狐化成蒋生的 

意中人与之交往，居然没有人发现其异样。还有一些 

人物即是动物投生，如吴越王为蜥蜴转世，郭威真形 

为蛇等。也有人化为异类者，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为 

蝴蝶(《喻世明言》卷二七头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与清初 

小说《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薛伟本 

是天上谪仙，其回归天庭之途居然是化鱼。薛伟化鱼 

的深刻内涵不在于谪仙凡尘受劫， 而在于对于“万物一 

体”的体认。未化鱼之前，人是人，鱼是鱼，人与鱼有 

形体之别，空间活动范围之差，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有生态地位之殊。化鱼之后则消除了这些差别，人即 

鱼，鱼即人，人与鱼无二。之所以要薛伟经历化鱼的 

过程，乃在于要他破除物我之别，认识到人与物只有 

形体之别，而本质上是一样的。破除物我之别，才能 

达到“齐物”，才能真正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的境界，从而实现逍遥的神仙状态。用小说的 

话说：“识破幻形不碍性，体形修性即仙真”。 

高才生化虎的故事表面上是劝人不要恃才傲物， 

细读之，依然是人与物不二的生态观。李徵化虎，因 

心怀不满，脾气暴躁，具有虎之气性。未化虎之前， 

是人形虎性。及至化虎后，痛不欲生，又眷念、担心 

家小，欲复原形，常思为人之种种，又牵挂遗稿之不 

流传。形虽虎，心犹人，久之好食肉乃至以人味为最 

美，又是虎性。人形虎性，虎形人性而虎习，李徵是 

虎，虎为李徵，二者只有形体的差别。 

尽管，话本小说的人与异类互化故事已经超越了 

先秦神话的混沌而浓郁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的一体化存 

在的状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道德理性和神道设教的 

成分，化异类故事主旨不是出于生态教化；然而，小 

说营造的氛围，还是给了民众一种感觉：人就是物， 

物就是人。在合于道的情况下，万物是一体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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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虽不是小说家的目的，在客观上却将生态观念 

输入到民众的意识中。 

(四) “修仙径路甚多，须认本源” 

中国民众普遍信仰神仙。《说文》解曰：“仚(仙的 

古体)，人在山上，从人从山。”《释名∙释长幼》解“仙” 

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神仙者， 

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 聊以荡意平心， 

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11](72) 神仙是人与自 

然亲近的符号载体，是自由逍遥的象征，成为神仙， 

就破除了时空限制，消除了物我差别。“神仙本是凡人 

做，只为凡人不肯修”(《恒言》卷三八)，“修仙径路 

甚多，须认本源”(《恒言》第四卷)。每个人在自己的 

生存空间行善，爱民仁物，这就是“本源”。话本小说 

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善报，这些善报都是人们认取 

“本源”行善的结果。《抱朴子》有云：“人欲地仙，当 

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 [12](53) 只要认取本 

源而行善，普通人也可以成仙。对普通人而言，爱惜 

身边之物， 同样也是本源所在。《素履子∙履仁》 曰： “或 

救黄雀，或放白龟，惠封于伤蛇，探喉于鲠虎，博施 

无倦，惠爱有方，春不伐树覆巢，夏不燎田伤禾，秋 

赈孤寡，冬覆盖伏藏，君子顺时履仁而行，仁功著 

矣。” [13](703) 

在话本小说中， 以爱物而成仙者首先当推《恒言》 

第五卷中的崔玄微与秋先。崔玄微在所居庭院遍植花 

木，僮仆无故不得入。后因庇护桃李花等免于风残， 

花精教玄微服食花英，得道仙去。正话中，秋先惜花 

如命，在他园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常感叹花日 

之短， “看他随风而舞， 迎人而笑， 如人正当得意之境， 

忽被摧残，巴次数日甚难，一朝折损甚易。花若能言， 

岂不嗟叹。”他讨厌摘花之行，“枝一去干，再不能附 

干，如人死不能复生”。因为护花，与恶霸张霸发生冲 

突，引来牢狱之灾。结果，张霸被花仙惩罚而毙命， 

秋先则因惜花有功，故以花成道，年龄转少，又被上 

帝封为护花使者，“但有爱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残花 

损花的，降之以灾。 ”《西湖二集》第二十九卷头回中， 

吴堪生性爱惜门前溪水，常于门前以物遮护，再不污 

秽。 “晚间从县衙回来， 临水看视， 自得其得”。 因能“敬 

护泉源”， 也成仙而去。 同书卷二三中， 杨廉夫救金鲤， 

死为蓬莱都水监。 

“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恻隐仁慈行 

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并非所有爱物惜物的行为都 

能成仙，但都必定有好报。李元见众小孩打一小蛇， 

将其救下，原来那蛇乃龙子。龙王感其恩，将女儿称 

心送与李公子，李元在称心的帮助下考中科举(《明 

言》第三十四卷)。在《恒言》第六卷头回中，杨宝救 

一受伤之雀，将其养好，饲之以黄花。那雀化为人， 

赠杨宝玉环一对，言：“掌此累世为三公。”一老者爱 

惜字纸，得赐寿一纪，又令曾参投生于其家，使其富 

贵(《二刻拍案惊奇》卷一头回)。赵雄敬重字纸，阴 

功浩大，得到了文昌帝君的护佑(《西湖二集》卷四)。 

在小说家看来，立足于当下的生态实践，亦可以成就 

自己人生理想，如成仙、长寿、富贵等。 

二 

话本小说中的生态教化不是偶然。明朝政府重视 

生态，倡导植树造林，多次下令禁止滥砍滥伐滥捕， 

但因种种原因，自然生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 

坏。“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 

而土人且利山之清清，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 

无遗。” [15](16) 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 

疏》 ：“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 

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 

伐。” [16](528) 再如明代江南虎患严重，虎故事也颇为流 

行，陈继儒、王稚登为此编撰了虎故事集《虎苑》和 

《虎荟》。虎患严重，虎被杀也就严重。嘉靖十年 

冬，“广海有虎暴，知县张文风募人搏之。文风悬赏募 

搏 虎，虎皆夺魄，见羊豕亦不敢近，槁死者六，患遂 

息”。 [17](40) “……即日下令日：六乡之民，有能捕虎一 

者，赏银五两。民喜赏，争设机槛计捕之，弥月，生 

致虎十有二，悉歼之，患遂除。” [18] “獾毛缉以为裘， 

轻煖乃胜于氆氇。” [19](42) 由于要向上进贡野生动物皮 

革，一些野生动物捕杀也很严重。人对金钱的追求， 

对华屋的奢侈享受，对口腹之欲的满足都会导致动植 

物的减少。在小说中，也多载有动物被杀的情况，如 

《大树坡义虎送亲》 中的勤自励与他的朋友“射猎打生 

为乐。曾一日射死三虎。”《聊斋志异∙九山王》中， 

曹州李某放火烧狐狸无数，《醒世姻缘传》中，主角也 

是曾被射杀的狐狸转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 

的浸润，必然使民众关注自己生活的自然世界，时代 

生态状况又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 

注。话本小说家以故事的形式对劝诫民众善待自然， 

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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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是市民阶层兴起的产物，因“说话”而产 

生。它不同于志怪传奇，只是文人才华的自我炫耀， 

或文人的感悟与消遣。基于说书场这一特殊环境，话 

本小说更关注在场听话者的精神需求与心理世界，更 

具有开放性与互动性。讲话者与听话者的“在场性”决 

定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协调。互动对话的结果，体现在 

小说形式上，便是头回故事和入话诗词的产生，以及 

中间不断出现的进行故事干预的插入语，从而营造说 

话场的良好人际生态。说话是一门技艺，是谋生的手 

段，商业追求的目的使小说题材不仅符合说书者自己 

的兴趣，更要迎合听众，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后期 

的拟话本小说依然具有商业目的，商业追求的创作 

中，仍有虚拟的“说书场”存在，只不过由原先的面对 

面的交流的场景发生转移而已。古代小说中，最能反 

映生态的是神怪类题材，而这类题材又常与儒释道的 

鬼神观相伴相随。自宋以后，三教相互交融，又催生 

了更多的民间信仰。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 

是对神灵的崇拜，对自然的关注。小说中的生态故事 

不仅仅是说话者(或作者)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听众 

(读者)共同参与选择的结果。 

话本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是说书人与听书人共同 

在场(或隐性在场)这一特殊环境。在进行文学审美的 

过程中，说书人的干预固然有引导听众的道德审美之 

用，但作为后者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于是乎，小说 

的主观向度可以为之提供审美参考，而故事的“客观” 

叙述则留给读者以广阔的思考空间。所以，小说中的 

动植物的神异叙事所包含的生态内涵远非作者主观所 

限。 

话本小说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教化意味。冯梦 

龙以小说“喻世”“警世”“醒世”，陆云龙以小说“型世”， 

嗤嗤道人以小说令世人“警悟”等。凌濛初在《二刻拍 

案惊奇》卷十二中说道：“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 

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 

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 

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 ” [14] 就是以诙谐幽默著 

称的李渔也是“以雕龙之才，鼓风化之铎。” [20](382) 

关于通俗小说的作用，公奴在《金陵读书记》中 

亦言：“以小说开民智，巧术也，奇功也，要其笔墨决 

不同寻常。常法以庄，小说以谐；常法以正，小说以 

奇；常法以直，小说以曲；常法正襟危坐，直指是非， 

小说则变幻百出，令人得言外之意；常法如严父明师 

之训， 小说则如密友贤妻之劝。” [21](8) 在小说中，自然、 

自然规律被神圣化，人与自然相亲相依。通过文学审 

美，通过传统小说中神化的自然观，小说将万物平等、 

万物有灵的观念传输出去。摒除所谓的迷信因素，具 

有生态教育意味的话本小说可以唤醒世人重新认知世 

界的和谐内涵，体会“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不以人 

害物，不以人灭天的思想。在小说审美中，人们会自 

然而然的体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让人能尽其性，物 

亦能尽其性的生态内涵，这对构建生态和谐社会应是 

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Hermann Keyserling:《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 清 

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2]  鲁枢元.  百年遗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 文学评 

论. 2007(1): 181−186. 

[3]  冯国超. 太上感应篇[C].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4]  杨宗红 .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家的宗教情怀[J].  天中学刊 , 

2008(3): 75−78. 

[5]  凌濛初. 拍案惊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6]  谭峭. 化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7]  朱熹 .  吕祖谦 .  朱子近思录[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0. 

[8]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9]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C].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0]  汤川秀树. 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 

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11]  班固. 汉书艺文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5. 

[12]  葛洪著,  王明校释.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  张弧撰. 素履子[A]. 道藏(第 21册)[Z]. 

[14]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15]  曾国荃,  张煦等修纂(光绪)山西通志(卷  66)[M]. 续修四库全 

书史部地理类(64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6]  陈子龙, 等. 明经世文编(卷 6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  新会县志(卷三)[Z].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8]  汪森. 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 7)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明]桑乔. 庐山纪事(卷  1《通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 

限公司, 1989. 

[20]  孙治.  蜃中楼序[A].  吴毓华编著.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21]  王钟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下转第 212页)


